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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澳投资营商最主要缴纳的税项是什
么？
澳门奉行简单低税制，对于一般投资营商所课征的税项主要是所得补充税、营业税、
职业税和印花税，视乎特定行业则可能涉及旅游税、消费税等。整体而言，在澳投资
营商最主要的税项是所得补充税。
所得补充税是以自然人（个人企业主）或法人（公司）在澳门所取得工商业活动的总
收益为课征对象，属累进税，税率最高仅12%，可课税收益在30万澳门元以上者，税
率为12%。按照特区政府实施的最新税务优惠，对于2023年度所得补充税可课税收益
的免税额为60万澳门元，而对于超出该金额之收益，适用12%税率。
IPIM提提您：澳门所得补充税税制的优势在于评税基准的免税额普遍惠及中小企，使
其税务负担轻微，仅12%的低税率更进一步有利大型企业落户发展。投资者可参考下
列示例：

可课税收益
（澳门元）

可课税收益中超
过600,000而应
予课税的部分

（适用12%税率）

应缴税款
应缴税款对于可
课税收益的实际

占比

600,000或以下 0 0 0.00%

1,000,000 400,000 48,000 4.80%

2,000,000 1,400,000 168,000 8.40%

3,000,000 2,400,000 288,000 9.60%

5,000,000 4,400,000 528,000 10.56%

10,000,000 9,400,000 1,128,000 11.28%

15,000,000 14,400,000 1,728,000 11.52%

20,000,000 19,400,000 2,328,000 11.64%

100,000,000 99,400,000 11,928,000 11.93%
上述示例并不反映行政当局和执业会计单位之实际课税/评税行为，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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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澳投资营商，以个人企业主和法人
企业主方式有何分别？
投资者可以个人企业主方式或法人企业主方式在澳进行商业活动。个人企业主是由一
自然人独立出资，以自己名义自行或者透过第三者经营一商业企业。企业主需对经营
业务所有债务负责。
法人企业主是由股东以提供财产（金钱或劳务）作为公司组成之资本，共同从事盈利
之经济活动，再将营利分配予股东，股东按公司的种类承担责任：
无限公司：由两人或以上的股东组成，股东对公司负补充责任，股东之间对公司的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般两合公司：由无限责任股东与有限责任股东共同组成，有限责任股东只对其所缴
付的出资额负责，不需对公司债务负责，且不可以劳务出资；无限责任股东则需对公
司债务负无限责任。
股份两合公司：有限责任股东以认购股份方式出资，并仅对其所认购的股份负责，且
不可以劳务出资；而无限责任股东则需对公司的债务负无限责任。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为最常见的公司形式，由两人或以上组成，股东对公司以出资额
为限，公司对其债务以其全部资产为限。
一人有限公司：由一人独立出资，公司资本以独一股构成，其制度经必要调整后适用
有限公司的规范。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全部资本分为均等股份，由最少三人组成，股东对其所认购的股
份负责，不需对公司债务负责，而公司对其债务的责任以其全部资产为限。
IPIM提提您：以个人企业主和法人企业主方式均为在澳开展投资的方式，各有特点。
投资者可以选择合适的方式从事商业活动，亦欢迎联系本局投资者“一站式”服务同事
作进一步咨询。

3.在澳投资营商是否一定需要申请牌照？
澳门对投资营商普遍不设投资准入限制。然而，对于一些特定商业活动（例如工厂、
金融公司、餐厅、诊所等），需要先具备权限部门发出相应的许可/准照/牌照，才可
正式投入营运。此外，受预先许可制度约束之货物的进出口活动，以及营商场所的装
修工程等营商事项，一般会涉及相关行政程序的准照（例如进出口准照、工程准照）。
IPIM提提您：在投资项目落实的过程中，牌照申领涉及到项目能否按时落地和合法开
展，往往是投资者最关心的一环。为协助投资者做好牌照申领的事前准备，本局可按
实际情况，协调安排投资者与牌照权限部门举行事前技术会议，让投资者直接厘清相



关行政程序，本局亦设有由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组成的“投资委员会”，加快推进项目
落实。

4.想在澳门购置或租赁一个场所开展业
务，事前有什么需要留意？
建议投资者在事前需要留意场所的用途（例如工业用途）、建筑条件（例如楼高、出
入口）、运作条件（例如电压）和位置（例如特定业务对于某些地点须保持一定距离）
等对于投资业务是否具条件开展，以及场所是否有僭建等。

5.在澳投资营商，特区政府提供哪些营
商鼓励措施？
特区政府为投资者提供一系列营商鼓励措施，支持形式多元，包括税务减免、贷款、
银行贷款利息及融资租赁租金补贴、银行贷款信用保证等，主要有下列措施：
投资鼓励方面： 从事科技创新业务企业的税务优惠制度、鼓励企业升级发展补贴计划、
工业政策范围内税务鼓励
中小企业辅助方面：中小企业援助计划、中小企业信用保证计划、中小企业专项信用
保证计划
青年创业方面：青年创业援助计划
就业支援方面：鼓励企业聘用之就业津贴
具体参阅以下连结之内容：

财政局网站（从事科技创新业务企业的税务优惠制度）

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行政手续指南

（鼓励企业升级发展补贴计划、工业政策范围内税务鼓励、中小企业辅助三项计划、
青年创业援助计划）

社会保障基金网站（鼓励企业聘用之就业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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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透过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办理成立公
司须提交哪些文件或作何准备？所需之
时间？

提供股东和行政管理机关成员（董事）之身份证明文件（如股东属已婚，并须
提交配偶之身份证明文件）
提供合适的澳门地址作注册之用
准备公司的商业名称
填写本局提供的有关表格

在完成签订公司设立公证书（即签订成立公司契约）后，本局将随即向商业及动产登
记局进行公司登记，以及向财政局办理开业申报，待有关部门完成办理后本局将整理
反馈予投资者，一般需时约15个工作天。

7.身份证明文件是指什么？
一般而言，身份证明文件是指居住地权限机关发出的身份证或护照。内地投资者适用
内地居民身份证。

8.哪些类型的地址可作为公司注册地址？
投资者可选择商业写字楼、工业楼宇、商铺等作为公司注册地址之用，但邮箱不得作
为公司注册地址。

9.商业名称的用语有何规定？
商业名称须使用中文或葡文其中一种正式语文，或两种语文一起使用。如拟采用英文
商业名称，则必须同时具有中葡文商业名称；相关语文（中葡英三语）商业名称的用
语表述必须基本对应。
商业名称视乎其类型而有可能须加上强制性附称（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两合



公司、股份两合公司、无限公司等）。
IPIM提提您：商业名称可予使用的登记由商业及动产登记局发出，在办理过程中可能
会出现商业名称因未符法定原则而未能登记、使办理时间拖长的情况。对于本局跟进
的成立公司项目，本局会与商业及动产登记局保持沟通和协调，密切跟进商业名称登
记的办理过程。

10.透过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办理成立
公司，涉及之手续费用和金额？
透过本局投资者“一站式”服务成立公司，本局所提供的服务完全免费，只需支付成立
公司所涉及之法定手续费和税费（主要包括商业名称可予登记证明申请费、公司设立
登记费、公证费、印花税等）。
IPIM提提您：对于计划以法定最低注册资本25,000澳门元设立公司的投资者，本局
会初步代收约1,000澳门元，以代为向相关部门缴纳费用，具体欢迎联系本局投资
者“一站式”服务同事作进一步咨询。

11.成立公司需要多少资本额？注册资
本是否需要办理验资手续？
按法律规定，成立一般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低要求为25,000澳门元，不设上限，公司
在设立过程中，并不须提交验资证明文件。
IPIM提提您：对于特定类型或从事特定业务的公司，注册资本额的规定会有不同。例
如，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要求为100万澳门元，融资租赁公
司的注册资本最低要求为1,000万澳门元，专营旅行社业务的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要
求为150万澳门元。具体欢迎联系本局投资者“一站式”服务同事作进一步咨询。



12.注册一般有限公司要有多少名股东
和董事？
注册一般有限公司最少2名股东，最多30名，有限公司可由1名或多名董事管理及代表，
该等成员可以为股东或者非股东。

13.公司股东有没有国籍限制？
现行法律没有对澳门公司的股东之国籍作出限制。

14.在成立公司时，公司股东是否一定
要亲自来澳门签署有关文件？
股东可以选择亲身到澳门办理公司登记，或者授权委托他人来澳办理公司设立。

15.在澳门成立公司是否需要有“澳门
人”持有一定股份比例？
现行法律对于在澳门成立公司没有“澳门人”（澳门居民）持股的强制性规定。

16.外地公司（包括中国内地）可否作
公司之股东？可否独资经营？
外地的法人公司可以作为股东之一在澳门成立新公司。根据现行澳门《商法典》规定，
成立有限公司必须有最少2名股东，若只有1名股东，可以透过一人有限公司的形式成



立。或可以透过在澳门设立常设办事处（即本公司住所及主行政机关不设在澳门，但
在澳门长期经营；分公司是总公司所管辖的分支机构或相对独立的经营单位，一般没
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的形式进行经营。

17.公司登记后，股东可否更改公司名
称及/或注册地址？
公司登记后，股东可以根据需要而更改公司名称及/或注册地址。

18.公司是否需要每年由会计师提交帐
目？什么是所得补充税A组、B组纳税人？
根据现行九月九日第21/78/M号法律所核准的《所得补充税章程》第四条，所得补充
税A组纳税人须由执业会计师编制和提交帐目，以核定可课税利润。除此之外，并不强
制要求由执业会计师编制和提交帐目。
A组纳税人是指：

股份有限公司及股份两合公司；
任何性质的公司，其资本不少于100万澳门元或近3年的平均可课税利润
达100万澳门元以上者；
作为最终母实体的任何性质的公司；

–           最终母实体是指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跨国企业集团的一成员实体：持
有其他成员实体的充分利益；须按会计准则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没有被其他成员实体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述所指的利益。
–           举例而言，一个跨国企业集团有一个或多个设在澳门以外地区且拥
有50%以上股权或控制权的公司，该集团的母公司在澳门设立，且母公司没有被集团
的其他成员公司拥有50%以上股权或控制权，该在澳母公司则被视为最终母实体。
上述示例仅作参考，具体定义以第44/2020号经济财政司司长批示附件《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第10号–合并财务报表》为准。

其他的个人或团体，备有适当组织的帐目，经透过至有关税项年度的12月31



日提交声明列入A组者；但倘在该年度最后一季开始其业务者，则有关声明得
延至翌年1月31日提交。

不属于A组纳税人便被归类为B组纳税人，一般为中小微企，没有正式的会计制度，并
由财政局估定其年度收益作为课税依据。
IPIM提提您：A组纳税人须于每年4月至6月份经执业会计师申报上年度收益，B组纳
税人须于每年2月至3月份递交M/1收益申报书申报上年度收益。

19.非居民在澳门成立公司后（作为董
事、管理及技术人员），是否可以自动
取得合法工作身份？
如非澳门居民希望到澳门工作，必须根据现行第21/2009号法律《聘用外地雇员法》
之规定，透过于澳门注册之公司以雇主身份向劳工事务局提出聘用许可申请。如聘用
许可申请获得批准，雇主或其代理人须到治安警察局为受聘的非本地居民申请外地雇
员之逗留许可，当获发逗留许可后受聘人员方可在澳工作。
有关申请手续可由雇主或雇主代表前往劳工事务局设于澳门罗理基博士大马
路614A-640号龙成大厦9楼的聘用外地雇员厅办理。申请在经过审查及获得批准后，
受聘的外地雇员须到治安警察局，办理“外地雇员身份认别证”（简称《外地雇员证》）
后方可在澳工作。
IPIM提提您：投资者尤其应注意，非本地居民以股东、董事的身份在澳门成立公司后，
不会自动取得合法在澳工作身份。

20.内地投资者可否借在澳门成立公司
后向内地有关部门申请来澳多次往返的
商务签注？
内地投资者往来澳门签注，是由内地权限单位按相关规定发出。


